
 

 

翡冷翠住店區管理委員會 

第 1頁/共 7頁 
 

 
 

遠雄大學之城翡冷翠住店區第四屆管理委員會 

三月份第 1次臨時會議記錄 

會議名稱：第四屆管理委員會三月份第 1次臨時會議                 記錄人:林群洲 

時    間：中華民國 103 年 3月 20 日(星期四)晚上 7點 

地    點：社區二樓會議室 

主 持 人：主任委員 鄭志祥 

出 席 者：主任委員:鄭志祥、副主委:陳步州、監察委員:黃喬玉、會計委員:李國賢、設

備委員:蔡榮爵、VIP 委員:侯永輝、安全委員:杜崇棣、活動委員:陳亞蓓、環保

委員:許碧蓮、園藝委員:任聰明。 

請假委員:出納委員:黃麗蓉、資訊委員:駱展龍。 

列席人員：無 

應到人數：13人  請假人數:2 人   實到人數：10 人 (店鋪委員出缺)。 

            

壹、主席致詞：今天會議，前段為管委會重要研討事項。後段請相關權責委員留下，參與

安全設備工作小組尚未研討案件，其他委員如方便請一併參與。 

 

貳、臨時會議提案: 

提案一:良福保全懲處案，管委會不提供影像錄影為證。發文於良福保全對社區現場督導

不周一事。 

說明:依據第四屆三月十五日例會會議之提案討論之提案三:懲處案之 1、2案內容，再接

續研議。 

主席: 

第一點:目前因夜班大廳盧姓保全員在三月期間，陸續受到已離職夜班保全員在社區

外關注，造成值勤壓力過大。因此為該員人身安全顧慮問題討論。 

第二點: 該夜班大廳保全員，因此不敢執行半夜去巡邏社區外圍及地下停車場範圍。

大廳勤務也因壓力大不敢靠近大門，也不敢單獨離開大廳喝水及上廁所。需討論該員

值勤壓力是否得以宣洩。 

第三點: 該員與同仁之互動紛擾現象。該夜班大廳保全員，時常以手機錄影或拍照其

他保全員執勤中監視器畫面。進行舉發告知委員或私下要求總幹事懲處其他同仁，造

成夜班保全員一月二月三月陸續離職，形成人事異動頻繁及上述問題延伸。  

以上為我近期才得知之訊息藉此提出疑慮。因懲處案等一會需再研議，懲處案如果依

據例會雙方所需求要件處置，恐怕會留下後遺症，請各委員費心提出較為適切處置方

式，免得後續徒留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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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員: 

現在該怎麼辦，我們管委會是花錢請保全公司來工作，現況像是我們在替良福保全公

司執行管理工作，像是顛倒。 

園藝委員: 

在違規事件發生當下，為何不直接找良福保全主管出面處理。 

安全委員: 

對良福保全李主任說過，但是他態度是回覆我:不然撤場。他的態度就是如此，你們

看見過。 

活動委員: 其實在三月十五日例會上，良福保全公司李主任是直接與安全委員槓上，

他的態度也是不對。不管如何，李主任是代表物管保全公司的主管，可能也是李主任，

受不了安全委員說話方式，而回話:反正我無所謂，你自己去處理。他不可以如此態

度。 

安全委員: 

在第三屆管委會時期，良福保全就如此。我不會極端去挑人毛病，只是有車道保全睡覺幾

次可以去問問，過年除夕早晨打瞌睡被我按過一次喇叭。 

主席:  

重申，我們現在是第四屆管委會，委員就個人職掌將工作做好，以不妨礙社區運作原則，

本屆管委會僅依據規定執行，不會私下與任何人協商。 

安全委員: 

我不知道那些事，也不管。 

主席: 

回到良福懲處案，本人只在乎過程中社區與委員是否受損。但請委員思考，重罰懲處

之後續影響會如何，社區人員工作態度會如何。 

安全委員: 

我第一天講懲處保全就為凸顯良福公司管理督導不周。管理委員會要輕罰保全一千

元、兩千元，我都沒意見。我就為凸顯重要性在管理不佳。要罰十分之一、罰二十分

之一，我都好。 

主席: 

罰鍰還是要處理，但是先行文給良福保全公司，針對良福公司對現場工作人員督導不

周，依據合約內罰則，該如何定罰鍰。另外，提案中違規時間是在過年期間一月底及

二月初，延宕至三月例會才提案懲處。在違規當下，就應發函告誡通知良福作出懲處。 

環保委員: 

希望這懲處案就今天裁決，作了斷。對於提出重罰，又輕易放過ㄧ事。是否該罰違規

保全以外，針對良福公司管理督導不佳也處罰。雖然罰款會轉價至保全員，但是對責

罰公司部分也要進行。 

 

監委: 

在主席的立場及意思，對保全公司就維護服務費用中扣罰鍰，至於懲處保全罰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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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由薪資扣，僅管是已經離職員工仍舊照契約關係處理，屬於良福公司內部雇傭關

係。。現在是管理委員會，要如何懲罰?罰金多或少就是給證據，給對方證據後，會

不會造成對管委員會有困擾?這部份就是主席在思考後續要保護第四屆委員的用意。 

環保委員: 

我們社區有數位保全人員，被停止發放薪資。是否為離職保全? 

監委: 

以保全公司處理離職員工，需待違規罰款扣除後發放。至於超過一定時限未發薪資，

就向勞工局告發報案。 

主席: 

如上述，管理委員會現就良福公司懲處，依合約上針對良福公司督導不周處理。現請

提案人，安全委員就罰金部分提出意見。 

安全委員: 

可以提出對良福保全公司要求，不得將罰金轉價至保全人員。 

設備委員: 

管理委員會已經不對良福考核，依合約精神服務至七月底。希望發文後，良福公司會

善意回應，如實改善。對於金額多少，應該不是管理委員會決定，過去良福公司對社

區造成傷害也不只如此。 

主席: 

在北大地區就保全業而言已屬淺碟型態市場，若是依例會內容要件處理對於社區未來

是否有所影響須尚請各位思量。 

安全委員: 

那就兩位保全員各罰一千元處理。 

主席: 

提案上是重罰 15000 元，現在是輕罰 2000 元，請委員再思考該如何處置，比較恰當。 

活動委員: 

但是管理委員會公告上已經寫明罰 15000 元，良福公司早知要罰 15000 元。現在為良

福保全公司事情，管委會多花費時間開會，應當照提案罰鍰處理。 

其他數位委員同聲更改: 

不然提出罰五千元。 

安全委員: 

那就韓保全罰一千元，黃保全罰四千元，共五千元處理。 

活動委員: 

另外針對將來新物業保全合約中，應新增最低保障薪資內容。 

主席: 

之前安全委員已經提出建議罰款是針對公司而非員工，要求良福不得將罰金轉價至保

全人員。另外以後物業保全合約將納入最低薪資保障條約。 

決議:以良福保全公司因社區現場督導不週為由提出罰款五千元，處分對象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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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監視鏡頭新增案研討。 

說明:車道及鍋爐室監視鏡頭新增案因現有廠商祐寧非社區簽約廠商，也無意願施作。現

在已經由三家廠商報價後，經過例會決議通過委由原先第三屆有報價廠商大展公

司，再請總幹事再次向大展議價後呈報管委會。 

主席: 

經觀察弱電系統監視器鏡頭報價案，本人提出，認為有檢討必要。事情經過為:在

3/15 例會議決後，立即另有報價單送達且低於決議通過之大展廠商報價。此廠商

為順益空調下包創興企業社。我不解的是當總幹事代表本會與大展就價格重新議

定後，在同仁大多未收訊息前，廠商竟於臨會前上門找總幹事洽商，改口報價錯

誤，願意再降價五千元承接此案，總幹事事後呈報，不得不讓人覺得這裡面存有

太多想像…？  

設備委員: 

那天好像是在門口，總幹事與杜委員及機電組長，向我提報此新廠商報價。我有

跟總幹事講:例會決議已決定廠商後，僅差在議價而已。現在新一家報價進來，會

不符合規定。若是不很重要案，就多找廠商報價。若是重要案件，已經例會決議

去施作，價格已議價過，不可違反詢價程序。此事到此為止。 

安全委員: 

我第一天就告知總幹事，報價要裝信封加封條，呈報權責委員。 

監委: 

未來大型公開招標，更需加強報價流程制度，防止弊端。 

決議:建立標準報價流程，報價單加封，另外單獨窗口呈報管委會。 

 

提案三:自聘總幹事將負責管委會監督執行計畫及建立檔案室管控重要檔案;物管中心副

總幹事，將切割住戶端裝潢職務，並執行會議議決事務、記錄及財務簽核工作。 

說明:社區自聘總幹事執掌分割及事務工作界線，需討論研議。 

主席: 

   良福物業公司就合約中總幹事旋轉門條款部分，已回函同意書並當附約。基本

上自聘總幹事工作方向差異不大。第一部分，日後財務部分交由副總幹事處理，財

報簽印由他負責，自聘總幹事於副總幹事完成之報表呈報管委會前完成查核工作。

第二部分，屬招標廠商物業合約中，會議事前準備、記錄及謄稿內容，管理中心新

任副總幹事及秘書依職掌分工。另外請物館秘書到例會同步紀錄謄稿。目前，良福

物業公司將派任，由在南北大社區任職三年之總幹事接管理中心主管，所以社區往

後運作，實際上是增加一位具有總幹事行政歷練主管。另外社區設備長期以來並無

信賴合作廠商可以配合，如果每次都是遇事才臨時抱佛腳，這對社區發展並不是好

事。總幹事往後須將個案依蔡委員所規劃建檔供爾後參酌。以後社區對外聯絡窗口

由自聘總幹事為代表，負責統籌廠商詢價、議價作業。 

至於新進之副總幹事，不再負責住戶裝潢管制作業，轉由機電組長執掌。現在彭副

總幹事僅能坐在大廳櫃台與行政祕書共用，管理中心將增加副總幹事辦公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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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理中心已將歷屆檔案資料及鐵櫃搬至二樓儲藏室管制，這裡以後就是社區檔

案資料室，此區預備裝設監視鏡頭加上門禁刷卡與門鎖，可完整記錄經過管控後進

出之人員。此方案，在往昔會議已提過，過年前交辦會館經理將空間雜物清除整理，

三月例會後會同幾位委員現勘，經評估此區做為社區長遠資料室的確可行。 

決議:依提案所列自聘總幹事將負責管委會執行計畫之督導與本會臨時交辦事務及建立

檔案室機智管控重要資料;物管中心副總幹事，將切割住戶端裝潢職務，並執行會議

議決事務、記錄及財務簽核工作。 

 

提案四:環保相關廠商合約議題。 

1.高智慧垃圾回收新合約，廠商未報資源回收回饋價金。 

2.舊衣回收新合約詢價部分。 

3.地板晶化施作。 

   決議:1.委由環保許委員向高智慧資源回收廠商議價。 

2.目前新北市身障協會報價為佳，委由自聘總幹事再議價。 

3.大理石地板晶化，將待勞務採購合約確認後再議。 

 

提案五:春季旅遊目前三家比價後，與大千旅行社洽談細節。 

決議: 大千旅行社目前安排五年內新車貳台。定 4月 19 日星期六，新竹路線。上午七點

至七點半由社區出發，行程為馬武督探索森林，午餐在關西享受客家菜。下午參觀

仙草觀光園區及峨眉禪寺。晚餐到龍潭綠野鄉村餐廳用餐。人數確認為 80人，總幹

事及林經理兩人隨車，社區物管中心採現場優先繳費報名制。非社區住戶報名費

$1,000.元，社區住戶補助每人$200.元，每戶限 2人。馬武督遊樂園門票$100.元，

年滿 65 歲免門票。4/10 前截止報名。 

早餐委由良福公司補助$4000.元，麥斯公司補助餐費$12,000.元。另請會館林經

理建購隨身小蜜蜂，報價給活動委員。 

 

提案五:公共空調公開招標案。 

說明:原本預定在一月例會討論達成共識後即開始相關作業，但是幾次會議商討，都是

迷失之前的思考方向，天花板開檢查孔問題，經過重新思考後，在此次招標中，我

們可以要求廠商如有需要，價金部分含免費做檢查孔開口施工。如此，即可避免遠

雄如果要來開檢修孔處理施工問題會往返過久。因李財委對招標工程專精，可先請

李財委擬內容後，再行討論。 

決議: 委由李財委先行擬內容後，再行討論。公開招標單須彌封，掛號寄回管理委員會。 

 

参、安全設備工作小組研議會。 

列席委員: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李會計委員、設備委員、環保委員、安全委員、園藝

委員、VIP 委員。 

研議 1.住戶住家型濾水器耗材，波動能廠商折扣合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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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設備委員詢價後，波動能廠商折扣合約比照碧蓮天社區折扣合約內容，呈

報管委會蓋章用印結案。 

 

研議 2.大型濾水器耗材替換工程。 

決議:依決議通過委由宏悅淨水廠商施作。請總幹事向廠商再議價。 

研議 3.管理中心筆記型電腦及第一屆管委會購買之隨身硬碟內，有關被消除之檔案內

容事宜。 

說明:將現行第一屆及第二屆紙張檔案，移置檔案室建立，依歷屆分類，並逐期進行

掃描儲存，存於新隨身硬碟建立備份檔案。建議買容量大硬碟做儲存工作，

價錢約在兩千元至三千元。 

決議:同意依決議執行將第一屆及第二屆紙張檔案，移置檔案室建立，依歷屆分類，

並逐期進行掃描儲存。(李財委指導檔案分類法) 

 

研議 4:發電機引擎保養維護案。 

說明:在第 3次管理委員例會後，有口頭要求至聖工業公司簽施工合同書及原廠進貨

名細。另外施工細則委由會計李財委員審核修訂後，再依此合約內容要求至盛

需更換中油國光機油，價格須是與原先報價不變條件下，並再附加保固期間內

之電池檢修報告。 

決議:待李財委協助擬施工細則但書合約後，呈報管委會查核。 

 

研議 5:監視弱電系統維護案。 

說明:在第 3次管理委員例會後，已請大展廠商來現勘評估，檢查弱電設備異常部分

及監視主機設定系統，是獨家經銷代理權。目前已洽詢原建置廠商佑寧公司，

維修弱電部分報修一次三千元，零件另議。 

決議:委由設備委員再評估。 

 

研議 6:進社區大門左邊門故障，目前處理情形。 

說明:在大門上方先前是使用焊接固定，但現在脫落不固定，又感應刷卡器線路斷

線，修復施工須分為兩種工程，經詢問原施作廠商，因與遠雄建設關係不佳，

不願意承接施工。副主任委員查看後，有適合工具先行修復，後續再尋廠商。 

決議:同意委由副主委協助修復。 

 

研議 7:消防滅火器逐年檢測案。 

說明:依安全設備工作小組研討會，提出逐年檢測 180 支滅火器計畫，因為經計算每

樓層 2支，住戶各層加起來約 176 支。檢測完成就放置於住戶樓層，剛好可以

淘汰一些如有失壓之滅火器。先從外觀檢視是否有異常附加明顯標記，以方便

辨識與集中處理。後續直接淘汰嚴重失壓及鏽蝕滅火器，不須列入檢測，直接

採購新品。若異常數量不足 180 支時，將初步檢視正常補足數目，送檢測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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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檢視看似正常之滅火器，查出有故障率達 20%以上時，其他全數送檢。 

決議:列入工作記錄，以目測檢視住戶樓層，選出 180 支滅火器送檢測。委由機電組

長協辦，並作明顯標籤。須找符合條件廠商。另外，聯絡盛盟消防公司安排兩

個日期與時間，供管委會選擇，預備安排消防演練。 

 

研議 8:機電組長不涉足住戶端維修。 

說明:經查，上屆例會已決議，機電組長不涉足住戶居家維修工作。除非涉及公共

安全情況，須前往排除。 

決議:依第三屆七月管委會例會決議執行，重申公告住戶。 

 

研議 9:大展監視廠商施作，車道及鍋爐室機房監視鏡頭報價 

已經例會決議通過。 

決議:同意依決議連絡大展安排施工。施工前先通知設備蔡委員。 

 

 

肆、臨時動議: 

題案:大門門禁，禮賓保全要注意老弱婦，提重物，下雨時協助。 

決議:大門貼訪客請按鈴，以後依門禁管理辦法，訪客登錄換證，建立住宅安全公告周知。 

伍、主席結論： 

 

陸、散    會：22:10 

 

下次例會日期:103 年 4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09:00 

 

 

主任委員: 


